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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长沙考区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湖南省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以下简称“高职单

招考试”）即将于 4月 15-26 日举行，全市有近 3.4 万名学生报考，7.9

万人次参考，设置 35个高校考点（附后）。按照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要求，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2021〕

1 号）、教育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

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导意见》（教学厅〔2020〕8号）、教育

厅《关于再次推迟 2022 年我省高职(高专)单招考试时间及调整考试方式

的紧急通知》(湘教通〔202261 号〕和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22 年

湖南省高职（高专）单招考试分市州实施组考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湘教考普字〔2022〕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4 月 14 日长沙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关于长沙市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要求，为实现平安“高职单招考试 ”目标，

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

指导，贯彻落实国务院、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

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要求，在确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科学研判疫情发展形势，准确把握疫情防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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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齐心协力、联防联控，全力以赴抓好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

确保 2022 年“高职单招考试”安全平稳顺利进行。

二、工作机制

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联席会议工作机制部署安排，

在原有的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上，增加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一步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职责任务，确立考

试期间疫情防控的会商、监测、预警、处置等机制，考试期间疫情防控实

行分级负责和责任追究制。市教育考试院、麓山滨江实验学校考点要成立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高职单招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协助做好涉疫突发事件处置等，考点

主考为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考点主考、副主考、监考员等增加防疫工作

职责。考点增设一名副主考（原则上由卫生疾控部门安排）专职负责涉疫

常规工作及突发事件处置。

三、工作措施

（一）试卷运输、保管、整理、分发

1. 提前 14 天对所有参与人员（含驾驶员）进行日常体温测量和身体

健康状况监测，身体异常的要及时诊疗，参与相关工作前 3 天内有发热症

状的不得参加。

2. 对试卷运送车辆、试卷保管场所进行彻底消毒，但要避免损害试

答卷和监控定位设备。试卷保密室（保管室）存放试卷前开窗通风，保密

室（保管室）内屋可采用风扇等设备加强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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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卷整理、分发场地和保密室要做好场所消毒工作。并准备一定

数量的速干消毒液。参与试卷运输、保管、整理、分发的工作人员在参与

工作前和工作期间都要进行个人健康监测。

4. 试卷运输、保管、整理、分发时，工作人员须佩戴口罩，工作完

毕后及时洗手或用速干消毒液进行手部消毒。

5. 领取试卷前需要在外餐饮的，要选择卫生条件达标的宾馆和饭店，

采用分餐制用餐。

（二）考前准备工作

1. 身体健康状况监测。考前 14天起对所有参加高职单招考试的考生

和工作人员进行身体健康状况监测，自行打印如实填写《湖南省 2022 年

高职单招考试考生（工作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登记表》（以下简

称“健康登记表”，见附件）和《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见附件）。特

别要注意是否有密切接触者、是否有考前 14天内有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者、或考前 28 天内有境外或港台旅居史者。对考前考生身体状

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要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专业评估、

综合研判。考前第 3天，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卫生健康委有关部门对所有

考生进行健康状态数据筛查（将考生报名库与相关部门的病例库、活动轨

迹记录等进行比对）。

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所有考试工作人员由考点负责在上岗前14天起

进行每日健康状况监测和行程跟踪，建立所有人员的健康状况监测表，

原则上工作人员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若出现身体异常的要及时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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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并上报。各考点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备用考试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所

有工作人员固定工作岗位，无特殊情况不得换班。

以下情况，原则上不得安排为工作人员：

（1）近 28 天内有境外或港台旅居史的：

（2）近 14 天有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史及未划定风险地区但

已发生社区传播所在城市旅居史的；

（3）近 14 天有存在本土病例（含无症状感染者）报告区县及封控区、

管控区所在区县旅居史；

（4）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腹泻、嗅觉（味觉）减退、结膜炎等疑

似症状的；

（5）湖南居民健康码为红码或黄码的（经国务院客户端“防疫行程

卡”入口查询的行程卡，备注提示 14 天到访过带“*”城市的视为黄码）；

（6）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显示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

（7）近 21 天内被判定为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的；

（8）无法提供每次入场时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考生健康监测：考生须从考前 14 天进行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和健康状

况监测，按要求如实填报本人身体健康状况信息，健康登记表在第一单元

考试安检入场时上交所在考场监考人员，如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将按照

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此表由考点保存一个月备查。若出现身体异常情

况的，考生应及时报告高考报名点，并进行相应的诊疗和排查。

2. 考生须于考前 14 天申领“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健康码）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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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大数据行程卡”（行程码），并时刻关注“两码”状况，一旦异常，要

及时按当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做好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及时申请转码。

考试当天须查验健康码(扫场所码获取)和行程码（经国务院客户端“防疫

行程卡”入口查询的行程卡，备注提示 14 天到访过带“*”城市的视为黄

码），两码须为绿码。

3. 考生考试前 14天原则上不得离开报名所在地，避免与国内中、高

风险地区人员和境外人员接触，非必要不跨省跨地区流动，避免前往人群

聚集场所或参与聚会聚餐活动。在外省的考生应在考前 14天返回考试所

在地，以免因疫情防控等原因被管控在外地或因违反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

具体要求而不能参加考试。考生如遇疫情隔离在外省或者不能按时到达考

点耽误考试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回到居住地后应第一时间按当地疫

情防控要求完成风险排查，保持健康码和行程码均为绿码。从考前 14天

到考试结束，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原则上不离湘，不串门、不聚餐、不聚

会，不出入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避免社交感染。

4. 每次入场时考生和工作人员需持有 24小时内（时间按电子健康码

或相关纸质凭证的核酸“检测时间”推算，下同）考点所在地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5. 因防疫形势变化，考点可能会适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考生须随

时关注疫情防控最新要求，提前按要求做好考前相关准备工作。

6. 重点排查近 14天内有省外、市外旅居史的考务工作人员和考生身

体健康状况、双码情况，综合评判是否具备参考条件。

（三）考点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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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点要提前准备足量的红外测温设备、手持测温枪、水银温度计

（供体温复测使用）、消毒剂、速干手消毒液、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

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手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确保满足防控需

要。

2. 考点入口负责体温测量的工作人员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和一次性

手套；所有考生和工作人员必须做好手卫生。

3. 做好考室、候考室和其他考试场所消毒通风，尽量使用自然通风，

若使用中央空调系统，则空调至少在今年内要曾开展过卫生检测。

4. 考点学校要在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指导下，做好考试各

个环节和考点所有设施设备的消毒工作。考点要指定专人对考点、考试场

所、通道、区域、桌椅等进行清洁消毒，建立消毒工作台账，明确张贴已

消毒标识（完成时间：年 月 日 时 分）”。应当保持考室、楼道、

厕所等场所环境卫生整洁。加强物体表面清洁消毒，特别是注意对门把手、

课桌椅、讲台、水龙头、楼梯扶手等高频接触表面的消毒。考点要开设绿

色通道，根据考点考场设置的情况，按照就近救急的原则，确定承担医疗

卫生保障工作的医疗机构，足量调动相关医务资源，做好突发性疾病的救

治工作。

5. 准备备用（隔离）考室。原则上每 10个普通考室设 1 个备用隔离

考室（不少于 3个）和至少一个备用考室（有条件的设置专用考点或独栋

考室），备用隔离考室布置按照标准化考室的要求执行。备用隔离考室应

选择通风良好、相对独立的教室，并设置专用防疫特殊通道，配备速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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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剂、个人防护用品等，桌椅表面光滑易于清洁。如需使用空调，则应

为分体式空调，同时配备具备防疫条件的监考员和工作人员。备用隔离考

室应做明确标识，在外围设置警戒线。备用隔离考室原则上须一人一间。

当备用隔离考室不够用时，在不影响考生正常考试的情况下，经综合研判

风险后，可采取最前排、最后排或四角排位的方式多人共用一间（最多不

超过 4人，同类型的考生一间）。备用隔离考室的考试工作人员、医护人

员或防疫人员应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6. 考点设置临时医务站，至少配备一名经过新冠肺炎防治培训的医

务人员和一部值班电话。

7. 考室布置。在满足标准化考点要求的基础上，低风险地区考室内

的考生座位横向间距 80厘米以上，纵向间距根据考室实际面积尽量增大；

非低风险地区考室内座位设置前后左右均应保持大于 100 厘米的间距（考

室安排考生人数可低于标准化考室要求）。

8. 考点学校要在考务培训中增加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等内容，考试工作人员应掌握防疫基本技能和考点内处置流程，熟练

掌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法和程序。要加增强多病共防意识，强化学校环

境卫生、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及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的抽查督查，做好考

点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检查，严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9. 考前，考点学校要组织考试工作人员、考生进行包括入场体温检

测、突发异常情况处置在内的全过程模拟演练。要合理规划和测算考生进

入考点的时间安排，严格做好考生和工作人员实名入场、场所码设置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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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核酸检测报告、健康码（扫场所码获取）、行程码、体温、异常症状

等入场查验工作，督促所有人员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合理间距和有序流动。

考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安排考生提前分批合理有序进入考点，但不能

提前进入考室。

10. 考点学校要联系有关部门，积极做好防疫设备和物资的储备。考

点要准备足够的红外测温设备、手持测温枪、消毒剂、速干手消毒液、医

用防护口罩、手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储备。有条件的，可配置大通量

无接触体温检测设备。考点要按每人每半天 1 支的标准为考试工作人员配

备口罩，并为考生准备一定数量的备用口罩（原则上考生口罩自备）。要

配备数量充足的速干手消毒剂、含氯消毒剂、季铵盐类消毒剂或其他有效

的消毒剂。备用隔离考室除上述物品外，还需准备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

一次性手套、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防护面屏或护目镜、工作鞋等。

11. 考点学校在考前和考试期间要联系疾控等部门重点开展疫情防

控专项检查。加强考点学校防控监督检查，严格落实考点学校环境卫生、

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及传染病防控等工作，认真排查考点疫情防控的落

实情况，加大考点及周边场所卫生监督检查力度，开展安全大排查。

12. 考点学校要根据考点周围的实际情况，联系公安部门，适当扩大

考点周围的警戒范围，减少考生家长在考点周围聚集逗留。

13. 考点学校要加强考场健康宣传，制定组考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明

确责任部门、落实责任人，开展应急演练。

14. 特殊考场。除普通考场、备用考场、隔离考场外，需要为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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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等极少数考生在不具备标准化考点条件下设置的考场，统称为特殊考

场：对于确诊考生，在“医院考场”（如医院等救治场所）安排考试；对

于密接等管控情况考生，在“集中隔离点考场”（如集中隔离观察场所等）

安排考生考试。上述考点、考场设置和启用工作，应严格落实各项防疫和

组考要求，配足必要的人员、设备和物资等。考试结束后，做好考点、考

场、试卷、答题卡等消毒工作。

（四）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进入考点、考室

考试前需查验所有工作人员行程码、健康码。所有人员必须符合行程

码、健康码均为绿码，无发热或咳嗽等急型呼吸道症状才可进入考场。所

有考生每次入场时需提供考点所在地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1. 所有人员必须接受体温测量。考点设多个体温测量通道，所有进

入考点的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体温测量。接受体温测量时须有序

进行，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和间距。所有考生、考试工作人员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第一次测量体温不合格的，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

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符合要求的，须经有关卫生健康部门、疾

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进行专业评估，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依据专业评估建议，

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参加考试和组织考试工作的条件。凡不具备相关条

件的，考试工作人员不得承担考试工作，考生不得与健康考生同考室考试。

2. 考生进入考点时，在体温检测的同时，需向检测人员提供本人当

天的居民健康码认证结果，只有绿色健康码的考生才可以参加考试，黄色



- 10 -

或红色健康码的考生须经驻点卫生健康部门或疾控中心等专业人员进行

专业评估，经考试主管部门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方可进入考点。

3. 考生进入考点时均需佩戴口罩，相互间距 1 米左右。考生进入考

点、考室时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进入考场考试期间考生自主

决定是否佩戴口罩。考试结束，考生迅速起立整理物品、戴好口罩，在监

考人员指挥下，按照座号分批有序离开考室。

4. 考生若在考试期间突然发热（体温>=37.3℃）或者出现干咳、

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监考员应立即通知主考，由主

考和医护人员或防疫人员护送考生通过专用隔离通道前往隔离考室进

行考试。在此过程中，监考人员应尽量减少对其他考生的影响。

5. 所有考生、监考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做好手部卫生。考点入口负责

体温测量的工作人员要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考试期间，工作人员及特殊考生需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

普通参考人员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以上防护等级口罩，在对考生进

行违禁物品检查时应佩戴一次性手套。备用隔离考室的监考员及工作人员

需全程穿戴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

（五）考试期间管理

1. 考试期间应尽量保持考室门窗开启，加强通风换气。考点办公室

等其他考试场所也应开门、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考点应预先设

计好能紧急疏散的通道。

2.在每天考试结束后，要对考室做一次预防性消毒，试卷分发回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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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完成工作后，也应进行消毒。隔离考室的考生如出现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或确诊病例，应由专业人员及时做好考室的终末消毒。其他情况，隔离考

室应加强加强对门把手、桌椅等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每科考试后，可用

有效氯 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或用有效的消毒湿巾擦拭。

3. 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考点的考务办公室和考室可以保持自然通

风，空调使用期间，门窗不要完全闭合。

严格落实通风、消毒工作，建立消毒工作记录台账，加强高频接触的

物体表面（如卫生间、电梯间按钮、扶手、门把手、座位等）消毒频。开

门开窗保持空气流通，使用空调应按照 WS696-2020 要求落实通风措施，

卫生间需保障供水设施正常工作，配备洗手液和含醇速干手消毒剂。安排

专人每日收集口罩等防疫废弃物品，开展消毒后将放弃口罩密闭打包，并

对外包装进行消毒后统一送垃圾站按有毒有害垃圾处置，工作工程中须做

好自身防护。

4. 考试工作人员集中食宿场所必须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合格，并经

严格消毒，原则上实行封闭管理，凭证（准考证、巡考证、工作人员证件

等）出入。无关人员一律不准出入上述场所。

食堂实行错峰就餐，开餐前半小时完成就餐区域桌椅、地面消毒，并

通风换气，就餐排队时与他人保持 1 米距离，应遵循分时、错峰、单向就

餐的原则，避免扎堆就餐、面对面就餐，避免交谈。餐前餐后必须洗手。

加强餐（饮）具的清洁消毒，重复使用的餐（饮）具应当“一人一用一消

毒”，就餐人员要做好餐余垃圾的清理、分类和投放。做好食品留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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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管理，严格执行消毒时间、程序，制定就餐、消毒等管理台账。

5. 监考员如果在考试期间发现考生有身体异常情况，应立即通过流

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由考点会同医护人员或防疫人员进行研判处置。

6. 考试期间考生或考试工作人员如突然发热等症状，按照应急处置

预案处理。

（六）考试结束

1. 每科考试结束，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不得拥挤，保

持人员间距。考点可安排各考室错峰离场。

2. 监考员在答卷回收场所要有序交接考试材料，不得拥挤，保持人

员间距。试答卷回收人员须全程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3. 在备用隔离考室的考生，试卷、答卷、草稿纸、物品等应在卫生

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指导下，按照保密有关要求使用备用密封

袋密封张贴封条并签字，单独做好记录并上报。待考生核酸检测结果明确

后，再对保存的考生答卷等进行分类处理。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可按正

常流程处理；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的，要采用不影响答卷字迹的方式消毒，

消毒后按正常流程处理。消毒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穿戴工作服、医用防

护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同时做好手卫生。

4. 对所有人员的健康信息、监控及其他登记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

保存至 1 个月以上。考试结束后 14 日内对所有人员进行健康追踪，若出

现发热、干咳等可疑症状，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进行排查，并将有关情况

向责任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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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疫情报告和检查制度

严格执行疫情“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如发现有考生或工作人员

出现可疑新冠肺炎症状，或因接触新冠肺炎或疑似病人而被隔离的情况，

要立即向当地疾病控制部门、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不得瞒报、漏报

或缓报。

五、加大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防范意识

要联合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考生及考试

工作人员的公共卫生知识水平、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采取多种形式

向考生、考生家长和考试工作人员进行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新冠肺炎知识

的宣传教育，争取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主动配合。特别

要教育和提醒考生不与新冠肺炎病人、疑似患者或正在医学观察的人员接

触，注意个人卫生，加强营养和休息，防止过度紧张和疲劳，以最佳的精

神和身体状态参加艺术统考。

要告知考生和家长在赴考过程中应采取的有关保护措施：赴考点出行

时提前准备好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手套、纸巾、

速干手消毒剂等防护物资。考生如乘坐私家车、步行、骑自行车赴考点途

中，可不必佩戴口罩；如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赴考点，提前预约车辆，乘

坐时在后排落座并全程佩戴口罩，下车后应及时做好手卫生；如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赴考点，全程佩戴口罩，可佩戴一次性手套，并做好手卫生，途

中尽量避免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与周围乘客尽可能保持安全距离；如乘坐

班车赴考点，宜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开窗通风、分散就座，途中避免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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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饮食和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下车后做好手卫生。

六、加强考生服务，做好防疫后勤保障

为保证考试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考点应加大疫情防控的资金

投入力度。确保考试组织实施中需要的考试工作人员、必要的设施设备、

防疫物资物品能够到位。考试期间，要保证有关药品、防护物品、器械及

药物消毒剂等医疗物资供应，加强物资管理，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疫情后

勤保障。

七、其他工作要求

1、组考工作中的疫情防控措施要符合国家、当地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

2、考点可结合辖区疫情防控实际，在本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实施

细则。

附件：

1.长沙市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预案

2.湖南省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考生（工作人员）

健康状况监测表

3.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

4.湖南省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长沙考区参考情况

统计

长沙市教育考试院

2022 年 4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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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市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

为保障体育单招文化统一考试安全，有效预防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确

保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安全，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总体要求

1．考试实行属地负责制，各考区要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

小组，协调、配合属地疾控部门做好本次考试疫情防控工作。每个考点要

成立疫情防控小组，须有一名当地疾控部门人员担任防疫副主考，负责研

判、指导考点疫情防控工作。

2．每个考点均须设置适量的隔离考室、备用考室和隔离专用通道，

特殊考生走专用通道直达隔离考室或备用考室。

3、健康异常等特殊考生如确需参考，须提前向报名点（或考点）进

行报备，经辖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及教育部门评估研判后，

启动应急预案，此类考生需全程按要求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

做好手卫生，排队间隔需大于2米。

4．在符合疫情防控和保密安全要求的前提下,隔离考室的考生试答卷，

应当采用不影响答题字迹的方式消毒后（消毒过程要全程录像，保存录像

资料备查。）单独封装上报，再按正常流程处理：可使用移动式紫外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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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答卷（答题卡）进行消毒，近距离照射，每页均应翻到，且单位面

积照射时间要达到 30分钟；草稿纸等物品可暂时集中密封存放，后期再

进行消毒处理。试题、答卷（答题卡）经消毒后放回原试题卷袋并按要求

密封，再交由试卷护送人员收回、上交至考区。隔离考室的考生和工作人

员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做好个人防护，考生须全程规范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及以上级别口罩，备用隔离考室的监考员及工作人员需全程穿戴防护服、

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和一次性手套等。

4．隔离考室里，除了监考与相关工作人员外，必须要有疾病防控专

家在现场不间断跟踪指导。每堂考试结束以后，考点要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专业的、彻底的消毒，防范疫情再扩散，防止出现公共卫生事件。

5．其他异常情况,请考点及时报告属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

组和市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协商处置。

二、分类预案

预案1：在试卷运输、分发、整理的过程中考试工作人员出现发热（体

温大于等于37.3℃）、干咳、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症状。

处置办法：

1．应立即向当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和市考试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2．当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应立即安排卫生、疾控等相

关部门人员前往处置。

3．卫生、疾控等相关部门人员应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际症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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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进行处置。

预案2：考前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的。

处置办法：

1．在校考生应立即向所在学校报告，社会考生应立即向报名点所在

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立即向当地

疾控部门报告。

2．经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逐一专业评估，教

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依据专业评估建议，在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综合研判评估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

的条件，凡不具备的，考生不得与健康考生同考场考试。

3．如考生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

例密切接触者，须经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等逐一进行专业

评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

机构根据相关人员的身体状况和传播风险，综合研判是否可以在隔离或救

治场所安排其参加考试。

4．如系治愈未超过14天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须

经卫生健康部门、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进行专业评估，教育行政部门、

招生考试机构依据评估建议，综合研判其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

5．凡筛查发现考前14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的，按当

地有关疫情防控规定，参照前述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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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3：在考试期间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的健康状况异常

人员（考生或考试工作人员）。

处置办法：

1．应当立即上报考点主考，主考应立即通知负责涉疫工作的副主考

和驻考点的医护人员或疾控人员处置。同时，考点主考应立即向考点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和市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报

告。

2．由考点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专业人员进行

个案研判，具备继续完成考试条件的考生，由派驻考点的医护人员或疾控

人员将考生通过隔离通道引导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室（考试工作人员通过隔

离通道到隔离室休息）考试。考生从普通考场转移至备用隔离考场（未出

考点）所耽误的时间，经省教育考试院批准予以补齐。当科目考试结束时，

由负责研判的专业人员当场简要向所有考生进行解释和说明，避免其他考

生恐慌。

3．卫生、疾控等相关部门人员应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际症状综合

研判进行处置。

健康状况异常人员（考生或考试工作人员）确诊为疑似病人的，立即

电话报告当地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同时逐级报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由当地防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安排处置。接触过

的试卷等物品，应在疾病控制部门的指导下，对试卷进行一定时间的封存

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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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异常的考生确诊为非疑似病人，其考试继续安排在备用隔离

考室，考试结束后，遵医嘱。健康状况异常的考试工作人员确诊为非疑似

病人，停止参加考试工作，遵医嘱。考点安排好接替人员。

4．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在涉密情况下出现可疑新冠肺炎情况或确

诊为疑似病例的，在尚未解密的隔离、诊治期间，本人要自觉保守国家秘

密。违者，按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预案4：红黄码者或密接者或次密接者等被封控在医院或隔离点的考

生。

处置办法：

1．在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卫生、

疾控等相关部门人员应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际症状综合研判评估是否

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

2．若研判可以在隔离或救治场所安排其参加考试，则在医院或隔离

点设置隔离考点，设立特殊考场，一人一室组织考试，有关考场布置及防

疫消杀由医院或隔离点负责。

3．试（答）卷运送由市教育考试院协调安排3人（其中：卫生疾控人

员1名、公安1名）在每堂考试开考前按保密要求送至隔离考点，考试结束

按要求消毒后再回收至市教育考试院保密室，单独封存保管。

4．监考人员由考生隔离地考区与隔离点协调安排，并需对其进行考

务操作和必要的防疫知识培训，考试期间，所有工作人员和考生应按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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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预案5：红黄码考生考前没有向报名地考试机构报备，已到达考点的。

处置办法：

1．考点马上报告疫情防控部门，若疫情防控部门同意参考，则由派

驻考点的医护人员或疾控人员将考生通过隔离通道引导安排在备用隔离

考室。

2．红码考生安置在考点隔离考室，一人一室参加考试。

3．黄码考生安置在考点隔离考室，同一隔离考室最多安排4名考生，

座位安排在考室的四个角落。

4．监考人员由考点安排，并需对其进行考务操作和必要的防疫知识

培训，考试期间，所有工作人员和考生应按防疫要求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 21 -

附件 2

湖南省 2022年高职（高专）单招考试考生（工作人员）疫情防控健康登记表

姓名： 考生号：

天数 日期
体温是否
低于 37.3℃

本人及家人身体
健康状况

是否接触
境外返湘人员
和中高风险地
区返湘人员

是否中高风险
地区返湘人员

第 1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2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3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4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5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6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7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8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 9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10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11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12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13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第14天 月 日 是□ 否□ 正常□ 异常 □ 否□ 是□ 否□ 是□

本人及家人身体不
适情况、接触返湘人
员情况及离湘情况

记录

本人承诺：我的湖南居民电子健康卡为绿码，我已知晓疫情防疫有关要求，我将如实
填写健康卡，如有发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病状出现，将及时向学校或
考点报告，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病情及接触史引起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接受《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
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

本人签名：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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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健康信息申报表

姓名： 性别：男□ 女□ 年龄：

住址：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考生号： 身份证号：

1.近 28天是否有境外或港台地区旅居史：是□ 否□ ，如有请注明国家（地

区）__________________入境时间：_____年___月___日
2.近 14天是否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封闭封控区旅居史：是□ 否□
3.近 14 天是否有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或封闭封控区所在城市旅居史：是□
否□，如有请注明城市：________市_______区，最后离开风险地区所在

城市的时间为：______________
4.近 14天是否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或封闭封控区的亲属、朋友：是□否□
5.近 14天是否接触过可疑病例及发热病人：是□ 否□
6.近 14天是否有家人、朋友发热或患肺炎等疾病：是□ 否□
7.是否曾经诊断为新冠肺炎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是□ 否□
8.是否为正在隔离或健康监测的对象：是□ 否□
9.近 14 天是否有省外旅居史：是□ 否□ ，如有请注明_____省______市
_______区；前往时间_______，最后离开时间_______
10.近 14天您本人是否有如下症状：

发热□ 咳嗽□ 寒战□ 鼻塞□ 流涕□ 咽痛□ 头痛□
嗅（味）觉减退□ 乏力□ 肌肉酸痛□ 关节酸痛□ 胸闷□
气促呼吸困难□ 结膜充血□ 恶心□ 呕吐□ 腹泻□ 腹痛□
或有其他需要说明的身体不适症状

□经核，本人均无上述相关情况

11.健康码 □绿色 □黄色 □红色

12.行程码 □无带“*”城市旅居史 □带“*”城市旅居史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上述内容，自觉履行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义务，承

担相应的法律法规责任。

填表人（签字）：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1.请在对应的□打“√”。 2.本表请交考点收集汇总。



- 23 -

附件 4

湖南省 2022 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考试长沙考区参考情况统计

说明：1、每半天人数为该招生院校同时参考人数的预计最大值；2、目前省考院对个别考点考试时间有调整，以考点组考方案为准。

序号 组考院校 招生院校

4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月 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1

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长沙县

校区）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73

2
长沙南方职业学

院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1484 1428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853

潇湘职业学院 203 203

3
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232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638 1025

4
湖南食品药品职

业学院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131 142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623 1518

5
长沙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148 147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68 268 96 96

6
湖南科技职业学

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268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1018 926

7
湖南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584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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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考院校 招生院校

4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月 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8
湖南大众传媒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

学院
618 21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715 764

9
长沙商贸旅游职

业技术学院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374 347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922 805

10
湖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130 136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93

13
湖南都市职业学

院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045 1236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1800 1402

11
湖南三一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165 267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9 177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805

12
长沙环境保护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617 665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

学院
767 887

14
长沙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16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80 216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827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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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考院校 招生院校

4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月 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15
湖南外贸职业学

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808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161 738

16
湖南水利水电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

学院
1038 1182

17
湖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9 73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2800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255 230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544 463 128

18
湖南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05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317

19
湖南邮电职业技

术学院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114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73

20 保险职业学院 保险职业学院 737

21
湖南现代物流职

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447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827 900

22
湖南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215 1056

23
湖南安全技术职

业学院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365 365 1769 86

24
湖南劳动人事职

业学院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386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1277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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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考院校 招生院校

4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月 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25
长沙职业技术学

院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58 496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1495 1326

26
湖南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78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63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2 313 225

27
长沙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153 2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228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32

28
湖南艺术职业学

院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193 194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280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388

29
湖南电子科技职

业学院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1051 1239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562

30
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233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254 299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778 597

31
长沙卫生职业学

院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562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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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考院校 招生院校

4月 15 日 4 月 16 日 4月 17 日 4 月 18 日 4月 19 日 4 月 20 日 4月 21 日 4 月 22 日 4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月 25 日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下午 上午

32
湖南商务职业技

术学院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

学院
703 696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117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959

33
湖南网络工程职

业学院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135 309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177 171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819 775

34
湖南生物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93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29 132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78

35
湖南体育职业学

院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学校已向省教育厅汇报，考试时间调整为 25 日下午（273 人）、26 日上午（262 人）。


